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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市长安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2020 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为推进绩效预算管理工作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关于

开展 2020 年度财政专项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长财字

﹝2021﹞7 号）要求，我局现将 2020 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情况汇报

如下：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（一）自评工作的组织情况

我局高度重视绩效预算管理工作，成立了绩效自评工作领导

小组，由主管副局长担任组长，局各科室为小组成员，小组办公

室设在综合科。有序组织，高效开展我局绩效自评工作。

（二）自评工作的实施过程

通过对相关经费申请文件和记账凭证等财务资料查阅、核实，

评价项目资金使用的规范性、支出范围的相关性和合理性等指标。

通过收集有关资料，进行研究分析，确定各项指标完成程度及得

分，找出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，分析原因，提出建议，形成绩

效评价报告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（一）年度总体绩效目标

2020 年，我局将在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，围绕服务实体经

济、防控金融风险两大任务，切实加强地方金融监管，坚决守住

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，打好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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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坚战，坚定不移推动长安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预算执行情况

1.项目名称：2020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专项项

目

2020 年需要对长安区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和典当行

等 45 家被检查对象开展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，按照实施方案和

区双随机办要求，此次须抽查至少 6 家被检查对象。因被检查对

象为地方金融组织，业务专业性强，合规合法性较高，为确保“双

随机”抽查结果的科学准确，规范企业经营行为，防范金融风险，

根据实施方案及实际抽查工作方式，委托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

务所等第三方机构提供专业服务，对随机抽查的 6 家被检查对象

进行现场检查，并出具检查报告。

年度预期目标：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；规

范企业经营行为，防范金融风险。

预算安排 9 万元，资金到位 9 万元，执行 9 万元，执行率 100%。

同预期目标一致，预期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为 100%，自评得分

100 分。

2.项目名称：上市企业奖励

对成功挂牌上市的企业依据文件精神认真调研，对符合政策

的企业积极帮助申请并落实省、市、区政府资金奖励。

年度预期目标：调动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的积极性、

主动性；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扶持作用。

预算安排 50 万元，资金到位 50 万元，执行 50 万元，执行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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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%。

同预期目标一致，预期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为 100%，自评得分

100 分。

3.项目名称：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经费

根据省、市、区有关要求，加大防范非法集资宣传，通过发

放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册、海报等形式进行不定期的集中宣传和日

常宣传，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。

年度预期目标：按省、市、区要求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

法集资工作；加大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工作。

预算安排 9.91 万元，资金到位 9.91 万元，执行 9.84 万元，

执行率 99.29%。

同预期目标一致，预期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为 100%，自评得分

100 分。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此次通过绩效自评工作，总体来看，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设定

质量较高，清晰准确，绩效指标较为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、符合

实际，绩效标准恰当适宜、易于评价。绩效指标设定有待进一步

细化完善，更加贴合绩效目标的制定，优化预算项目绩效管理。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我局将组织学习研读《石家庄市长安区区级部门预算绩效目

标设定规范》《石家庄市长安区区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》

《石家庄市长安区区级部门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》等文件，严

格落实财政管理规定，学习掌握如何根据制定的绩效目标细化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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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绩效指标，下一步，我局将结合本次绩效评价结果，继续制定

清晰准确的预算项目绩效目标，进一步细化完善绩效指标设定，

更加贴合绩效目标，绩效标准更加恰当适宜、易于评价，优化预

算项目绩效管理。


